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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府南戶政事務所 函
地址：702030臺南市南區明興路2號
承辦人：鄒方鼎
電話：06-2913702*28
傳真：06-2913705
電子信箱：tnscg26@mail.taina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府南戶字第11200529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議會第4屆第1次定期會決議案（民政教育議題

108號）「請針對興農里辧理門牌更新」案，辦理情形詳

如說明，請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鈞局112月7月14日府民戶字第112090358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臺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辦理道路命名及門牌整編作業要

點第6點第1項：「辦理門牌整編之提案，應先取得門牌整

編區域設籍住戶戶長五分之一以上連署向轄區戶政事務所

提出書面申請。戶政事務所經取得門牌整編區域設籍住戶

三分之二以上之戶長書面同意後辦理門牌整編；未達三分

之二以上規定數額者，一年內不再重複辦理民意調查。」

先予敍明。

三、本轄萬年路160巷設籍住戶14戶，未設籍住戶4戶，依規定

同意戶數應達(14*2/3=9.3戶)10戶後始得辦理門牌整編。

四、本案經里長協助及本所同仁踏訪取得設籍住戶戶長連署書

及問卷調查表10份，同意者0戶，不同意者10戶，同意戶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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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達法定設籍戶數2/3，爰本案不通過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副本：

主任 劉近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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